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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以来，甘

肃财政在改革中不断发

展，财政实力明 显增

强。财政工作取得了很

大成就，从财力上支持

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

设，基本保证了社会各

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一、在经济总

体实力增强的基础

上，财政收支规模

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 20 年来，经济的相对高速发展促进了

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1978～1997 年 20 年间，甘

肃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14 % 以上，1997 年全省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781.4 亿元，比 1978 年的 64.05

亿元增长了 11.2 倍。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总量的

增加，财政收支规模也不断壮大起来，1978 年全省

财政收入仅为 20.5 亿元，1980 年为 14.9 亿元，经

过“六五”时期恢复发展，“七五”期间，财政收入

开始进入了一个稳步增长的阶段，“八五”时期尤其

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财政收入进入了一个快速

增长的时期，1994 年财政收入达到 62.6 亿元，到

1997 年，全省财政收入达到 90.5 亿元，是 1978 年

的 4.4 倍。同时，财政支出也由 1978 年的 14.7 亿元

达到1997 年的 104.3 亿元，是 1978 年的 7.1 倍。财

政收支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全省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二、财政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初步形成

从 20 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历程看，财政体制改革

为各级财政加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甘肃省坚持

按照国家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走过了统收

统支——分灶吃饭——分税制这样一条逐步探索，逐

步完善，逐步推进的改革历程。先后经历了 4 次较大

的改革。第一次，1980 年实行了 “划分收支，分级

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1982 年改为 “总额分成”，

即按收入总额省分成 80 % ，上解中央 20 % ，中央补

助5 000万元。1983 年兰炼、兰化等 9 户企业划归中

央，甘肃省由上解省变为补助省，确立每年由中央补

助1.93 亿元。第二次，1985 至 1987 年，实行 “划

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第三

次，1988 至 1993 年实行 “大包干”财政体制，即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定额上缴（或定额补助），一

定五年不变”，给各地以更大的自主权。 第四次，

1994 年以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1996 年，

为进一步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甘肃省在本省建

立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中央给予甘肃省转移支付

补助额十分有限（7 000万元），省级财力并不宽松的

情况下，省财政又挤出6 000万元用于加大对地县的

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对民族州县适度增加政策性转

移支付照顾。1997 年，甘肃省按照科学、公正、合

理和规范的原则进一步修改完善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办

法，甘肃省财政用于转移支付的配套资金比例在全国

是最高的。同时引入以 “三保一挂”责任制为主要内

容的财政激励机制，主要内容是：变拨款为借款，变

补助为奖励，保证财政收入增长，保证职工工资发

放，保证财政支出平衡，并与奖惩挂钩。这一要求，

省政府与 14 个地州市和首批 10 强县分别签订了“三

保一挂”责任书。

4 次改革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三次为第一

阶段，这一阶段改革，虽然打破了过去“统收统支”

的局面，扩大了地方自主权，调动了政府当家理财的

积极性，但由于其根本的指导思想还没有从计划经济

体制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因此体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

缺陷。第二阶段改革即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才从根本

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指导思想，第二阶段的改革比较深入，因而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初步规范了中央、省和地县的纵向财

政分配关系，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明确了各级政府

的责、权所在，充分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

积极性，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

政体制基本框架。

三、促进经济发展，积极支持财源建设

20 年来，全省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对财源建设

的认识不断深入，思路不断明确，从抓县级财政扭

补，到抓财源建设，政策措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

强化，效果也逐渐显露。尤其是分税制以来，各级政

府和财政部门坚持把支持财源建设作为财政工作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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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多

方位、多层次、多税种的财源建设，财源的结构、质

量、规模都取得了可喜的变化。一是农业基础财源继

续巩固。多年来，全省财政部门一直重视对农业的投

入，根据分税制体制实施所形成的新的分配格局，制

定了大力发展农林特产、加快地方财源建设的规划，

精心组织，重点扶持，使全省农业特产税收 1996 年

达到 2.47 亿元，开辟了财源建设的新路子。二是骨

干支柱财源稳定发展。多年来，省财政通过预算安

排，财政信用，减税让利等方式对于大中型国有企业

给予重点支持，积极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企业挖

潜、改造资金的投入力度，以增强企业发展后劲，确

保了支柱财源的稳定增长。三是新兴后续财源初见规

模。财政部门从政策和资金上积极支持第三产业和非

国有经济的发展，使第三产业和非国有经济成为我省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四是重视解决县级财政困难，

狠抓县级财源建设和财政收入上台阶工作。在有关部

门的共同努力下，县级财源建设成效显著，现已有

18 个县实现了动态扭补，有 20 个县分别跨上了3 000

万元、5 000万元、8 000万元和1 亿元的台阶。

（本文作者系甘肃省财政厅厅长）

青海财政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

贾 国 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青海财政工作

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一方面大力支持

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和

各项事业的改革，另一

方面努力推进财政改

革，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一、财政改 革

不断深入，财力逐

步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财政根据国家对经济体制改

革的要求，相应进行了多项改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从 1978～1987 年，对原有的 “统收

统支”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在预算管理体制上，以

1979 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数为基础，在全省实行了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 “分灶吃饭”体制，打破

了 “统收统支”的做法，调动了各地当家理财、增收

节支的积极性。1985 年，又根据国家财政管理体制

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

将省级国有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石油部、电子部

等部属企业的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的 30 % 和金

融企业的营业税作为省级固定收入，将集体企业所得

税等 11 项划为州（地、市）收入，将州（地、市）

国营企业所得税等作为省和州（地、市）的共享收

入。这种预算管理体制扩大了地方财权，增加了各地

财力，对促进全省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

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方面，从 1978 年起，改变了过去

“统收统支”的方法，实行了 “利润留成”和 “利润

（亏损）包干”办法，对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企业试

行了 “企业基金”制度。从 1983 年起，又分两步对

全省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了利改税，使国家与企业的

分配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扩大了企业财权，调动了

企业生产积极性。另外还对事业行政财务管理体制和

会计管理体制等进行了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第二阶

段，从 1988～1993 年。1988 年为适应中央取消对青

海省定额补助每年递增 10 % 的情况，青海省财政厅

又对“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进行

了大幅度的调整。一是重新确定了各地的上解和补助

数；二是将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等 13 种小税划作

地方收入；三是对西宁市实行了 “定额上解，比例递

增”的办法；对海西州实行 “定额上解”的办法；对

海南、海北、黄南、玉树、果洛州和海东地区按调整

后的补助数额，实行 “定额补助，增收全留”的办法

等。通过调整，进一步调动了各级政府理财的积极

性，促进了全省经济的发展，在中央取消定额补助每

年递增 10 % 的情况下，基本保证了全省国民经济稳

定健康的发展。第三阶段，从 1994～1998 年。1994

年，全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青海省财政与州

（地、市）之间划分了收支范围，确定了对各地的补

助基数，形成了青海省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

税制后，为调动各地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积极性，

保证各级财政最基本的支出需要，又于 1996 年出台

了 “以奖代补”办法，1997 年出台了《青海省过渡

期转移支付办法》，形成了青海省分税制财政体制的

一体两翼，即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转移支付”和

“以奖代补”政策并行，用 “转移支付”解决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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